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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2018年株洲市环境状况公报年株洲市环境状况公报
综 述

+
2018 年，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精准

治污、重拳惩污，全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全市生态环
境质量明显改善，环境安全明显巩固，人民群众的优美生
态环境需要得到明显满足。

（一）精准发力抓改善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新突破。
全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“控尘、控车、控排、控烧、控煤”
等五大行动。狠抓建筑扬尘治理。安装扬尘监测设备 48
套，整治城区工地 265 个（次），查处渣土运输问题 512
起。狠抓车辆尾气治理。启动了柴油货车污染攻坚战，
建成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和冒黑烟车电子
抓拍系统 3 套，淘汰高排放公交车 54 辆。狠抓工业废气
治理。完成脱硫脱硝升级改造项目 4 个、挥发性有机物
治理项目 54 个、新型干法水泥行业升级改造项目 3 个，
实施了大唐华银攸县能源公司 1 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。
狠抓生活废气治理。出台《株洲市禁燃烟花鞭炮通告》，
有效遏制随意燃放烟花鞭炮行为。狠抓餐饮油烟污染
和燃煤污染治理。对 160 家党政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食
堂强制性安装油烟净化设施，实行了第三方运维。完成
南方公司锅炉煤改气 70 蒸吨，基本实现市区木材行业
燃煤锅炉全淘汰。

（二）保持定力抓巩固，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新成绩。
深入开展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“三年行动计划”。深
化水污染治理。完成加油站防渗改造 35 家，10 个工业园
区污水集中处理厂完成配套管网建设，田心片区、湘天
桥片区老城区管网实现优化改造，龙潭镇、白兔潭镇等
11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和云龙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建成投
产 。全 市 洗 水 企 业 完 成 整 合 ，搬 迁 至 新 芦 淞 洗 水 工 业
园 。加 强 饮 用 水 源 地 保 护 。在 城 区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设
置 防 护 栏 ，整 治 排 污 口 7 处 。完 成 93 处 农 村 千 人 以 上
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，整治 25 个县级饮用水源保护区
问题。全面落实“河长制”。狠抓城市黑臭水源治理，全
面 启 动 建 宁 港 、白 石 港 黑 臭 水 体 整 治 ，基 本 完 成 凿 石
港、陈埠港、枫溪港和醴陵二圣河黑臭水体治理。河道
保洁实现常态化。

（三）持续用力抓提升，土污染防治工作迈上新台阶。
大力开展土壤污染防治，全面提升土壤环境承载能力。
大力实施种植结构调整。新增休耕面积 16.33 万亩，完成
种植结构调整 29.17 万亩，修复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地 4
万亩。强化建设用地准入管理。全面开展污染地块和农
业用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。推进污染场地治
理。启动石峰区金盆岭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项目，完成
酒埠江特钢有限公司土壤污染治理工程和醴陵潘家冲
铅锌矿重金属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工程，醴陵金星矿
业等 3 个尾矿库环境整治项目。深入开展长江经济带固
体废物整治专项行动。完成“清废行动 2018”问题 21 个，
伴生矿放射源污染普查 300 余家，安全拆解废弃电子产
品 145 万台套，处置医疗废物 3000 余吨，切实有效防范
环境风险。

（四）齐心协力抓成效，清水塘搬迁改造工作获得新进展。
企业关停目标顺利实现。昊华化工和株冶以及高度关联
的 4 家中小企业按计划全部关停到位，清水塘老工业区
153 家企业关停目标圆满实现。场地治理扎实推进。严
格落实《清水塘老工业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，开
展 17 家企业场地环境调查，治理和修复清水、铜霞片
区 污 染 土 壤 ，累 计 治 理 及 生 态 恢 复 污 染 土 地 面 积 41
万 平 方 米 。基 本 完 成 经 仕 实 业 、品 和 锌 材 、株 洲 钢 铁
公 司 等 25 家 企 业 场 地 修 复 治 理 工 程 。残 渣 残 液 和 危
废 得 到 安 全 处 置 。安 全 处 置 株 冶 、海 利 化 工 超 期 贮 存
废渣 21.7 万余吨 ，妥善处置 33 家中小企业残渣残液 ，
完 成 中 盐 株 化 、煤 气 公 司 生 产 设 施 拆 除 任 务 ，确 保 清
水 塘 地 区 企 业 搬 迁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环 境 风 险 得 到 有 效
控制。

（五）集中精力抓落实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形成新格局。
强化部署抓落实。召开了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生态文
明建设暨污染防治攻坚战动员大会，市委常委全部参
加，为全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
遵循。出台和修订《株洲市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实施
方 案》、《株 洲 市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制 度 改 革 实 施 方
案》、《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》、《株洲市
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规定》，以及《株洲市领导干部生态
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》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，进一步
健全了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法规体系。我市大环保
格局体制机制建设，获省委创新案例示范奖。坚持导向
抓整改。坚决把中央、省、市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作为一
项严肃的政治任务，压实各级各部门环保政治责任。全
力实施“挂图作战”，分类整治，目前中央环保督察组交
办和反馈的 264 个问题，已整改完成 262 个，整改完成率
为 99.2%；中央环保督察“回头看”累计交办信访件 215
件，已办结 207 件数，办结率为 96.3%；省环保督察组累
计交办 459 件信访件（含督办件 11 件、交办件 38 件），办
结 423 件，办结率为 92.2%，均达到上级整改进度要求。
创新方法抓长效。全省首创对已整改到位的环境问题，
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重新核查评估，查漏补缺，提
升 整 改 质 量 。对 天 元 区 、攸 县 开 展 第 一 轮 市 级 环 保 督
察，累计交办、整治各类环境问题 128 件。深入开展环境
隐患大排查大整治“百日攻坚”等专项行动，累计排查
整治各类环境隐患 1068 个。强化追责问责力度，在 2017
年中央环保督察问责 252 人的基础上，2018 年又问责
150 余人，进一步强化了环保督察机制的震慑效果，倒
逼各级各部自觉履行环保职责。

（六）倾注全力抓监管，生态环境安全得到新提升。
坚持从源头、过程、后果等各个环节强化环境监管，确保
环境安全。源头严防。全市审批新、改、扩建项目 395 个，
否决不符合城市发展定位和环境保护要求项目 47 个。过
程严控。全国首创性运用“电力大数据+环境监管”模式，
对 85 家企业的各类环保设施安装智能电表 99 套，以用电
状况监控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。后果严惩。及时受理并
处置“12345”市长热线（环保热线）、市长信箱等各类环保
投诉 5000 余起，办结率 98%以上，群众满意率达 97%以
上。大力开展“零点行动”等环保专项执法行动，始终保持
对环境违法行为“零容忍”，全年环保立案 164 件，处罚金
额 926.41 万元，刑事拘留 19 人，始终用执法如山，守护绿
水青山。

2018 年江河（湖泊）水系省
控以上断面水质类别

（二）酸雨
市区降水 pH 值范围在 3.62~7.50之间，酸雨 pH 年均值为 4.92，酸雨强度较 2017 年有所减弱，酸雨频率为 56%。

2018 年 ，全 市 土 地 总 面 积 11262.2
平 方 公 里 ，林 业 用 地 面 积 1093.73 万
亩 ，占 国 土 面 积 64.74% ，有 林 地 面 积
946.44 万 亩 ，活 立 木 总 蓄 积 量 2636.27
万 立 方 米 ，森 林 覆 盖 率 为 61.95%。市 区
建 成 区 绿 地 率 为 39.6%，绿 化 覆 盖 率 为

41.81% ，人 均 公 共 绿 地 面 积 为 14.13 平
方米。

2018 年全市自然保护区 2 个，森林
公 园 6 个 ，湿 地 公 园 3 个 ，地 质 公 园 2
个，全市风景名胜区 5 个。

2018 年市区优良天数分布
情况示意图

城市五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均值
注：臭氧浓度值为日最大 8小时平均百分之九十位数。

2018 年，5县市平均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90.5%，其中炎陵县 96.7%，茶陵县 93.2%，醴陵市 90.7%，攸县 87.7%，渌口区
84.1%。与去年相比，5 县市优良天数均同比增加，分别为渌口区增加 22 天、茶陵县增加 20 天、醴陵市增加 16 天、攸县
和炎陵县增加 9天。

其他各地污染物年均值

2018 年市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均值示意图 2018 年市辖区 CO 百分之九十五分位数示意图

2018 年五县市 CO 百分之九十五分位数示意图2018 年五县市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均值示意图

（一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2018 年，全市重点工业企业固体废物产生

量为 279.88 万吨，综合利用量为 258.60 万吨（其
中 综 合 利 用 往 年 贮 存 量 1.0 万 吨），处 置 量 为
19.25 万 吨 ，贮 存 量 为 4.14 吨 ，综 合 利 用 率 为
92.04%。

（二）危险废物
2018 年，全市重点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

量为 37.57 万吨，处置量为 4.04 万吨（其中处置
往年贮存量 0.1 万吨），综合利用量为 66.71 万吨

（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36.66 万吨），贮存量
为 3.59万吨，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为 100%。

（二）市区交通噪声

2018 度昼间交通干线噪声加权平均等效声级为 64.8 分贝，
低于 GB3096-2008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4a 类标准 5.2 分贝，比上
年上升 0.6 分贝，平均车流量为 2229 辆/小时，超过 70 分贝路长
2.0 公里，占道路总长 2.4%。夜间交通干线噪声加权平均等效声
级为 56.5 分贝，平均车流量为 771 辆/小时，超过 55 分贝路长
54.4公里，占道路总长 67.1%。

（三）市区功能区噪声

2018 年市区 15 个功能区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54~
59分贝，测点昼间达标率为 62.5~100%，平均达标率为 95%；功能
区夜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48~53 分贝，测点夜间达标率为
12.5~75%，平均达标率为 65%，与上年相比，市区功能区噪声昼
间和夜间达标率均呈下降趋势。

2018 年昼间区域环境噪声不同等效声级分布图

2018 年夜间区域环境噪声不同等效声级分布图

2018 年株洲市昼间交通噪声等效声级路段分布图
单位：dB（A）

2018 年株洲市夜间交通噪声等效声级路段分布图
单位：dB（A）

2 水 环 境

（一）城市集中式饮用水环境质量
2018 年，全市 12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断面，水质达标率为

100%，满足饮用水源水质要求。湘江株洲段饮用水源地水质年平均值达到
Ⅱ类水质标准。

（二）地表水环境质量
全市国家和省设置的地表水监测断面共 27 个（其中河流监测断面 26

个、湖泊监测断面 1 个）。以年均值评价，II 类水质断面 25 个，占 92.6%，III
类水质断面 2个，占 7.4%，全市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100%。

3 大气环境

（一）环境空气质量
2018 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的天数为 93 天，良好天数为 195 天，轻度

污染为 58 天，中度污染为 8 天，重度污染为 4 天，严重污染为 1 天，环境空
气质量优良率为 80.2%（全年有 6 天沙尘天气，不计入统计）；良好以上天数
为 288天，较 2017年增加 16天。

2018年，市区二氧化氮年均值为 33微克/立方米、二氧化硫年均值为 18
微克/立方米，一氧化碳日均值的第 95百分位浓度为 1.4毫克/立方米，年均
浓度均达到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中的一级标准；臭氧日最
大 8 小时均值第 90 百分位浓度为 148 微克/立方米，达到二级标准。可吸入
颗粒物（PM10）年均值为 71微克/立方米，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值为 45微
克/立方米，未达到二级标准。市区主要污染物仍为 PM10和 PM2.5。

与上年比较，PM2.5 下降 7 微克/立方米，下降比例为 13.5%；PM10 下
降 10 微克/立方米，下降比例为 12.3%；SO2 下降 1 微克/立方米，下降比例
为 5.3%；NO2 下降 3 微克/立方米，下降比例为 8.3%；臭氧上升 6 微克/立方
米，上升比例为 4.2%；一氧化碳浓度保持不变。

4 声 环 境

（一）市区区域环境噪声

2018 年市区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5.3 分贝，符合
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2 类区昼
间（60分贝）要求。

2018 年市区环境噪声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47.5 分贝，符合
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2 类区夜
间（50分贝）要求。

6 自然生态5 固体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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